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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 部正史设有 《循吏传》， 传名先后有变化， 或曰

“循吏”， 或曰 “良吏” “良政” “能吏”。 传名改变反映了史家对

不同时代优秀官吏的认识。 循本义为顺。 司马迁以奉法循理的官

吏为循吏， 记述先秦优秀官吏。 《汉书》 沿袭 《史记》 中 “循”
之含义， 规定循吏为教化地方的 “二千石” 官吏， 为后世史书所

遵循。 历朝有治乱之别， 乱世中， 循吏难寻， 史书改 “循吏” 为

“良吏” “良政” “能吏”。 良即美好， 良吏即能尽责办事的好官。
能即胜任， 能吏即有能力、 胜任本职工作的官吏。 “良吏” 与

“能吏” 消解了对官吏 “仁德” “化治” 的要求， 反映了汉代以

后， 地方官吏逐渐工具化的倾向。
关键词： 《循吏传》  循吏 良吏 能吏

正史 《循吏传》 （或称 《循吏列传》 ） 是研究古代吏治的重要史料。
二十四史有十九部史书设有 《循吏传》 ， 然传名稍异。 其中，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北齐书》 《南史》 《北史》 《隋书》 《新唐书》 《宋

史》 《金史》 《明史》 称 《循吏列传》 ； 《晋书》 《宋书》 《魏书》 《梁书》
《旧唐书》 《元史》 称 《良吏列传》 （或称 《良吏传》 ） ； 《南齐书》 称

《良政列传》 （或称 《良政传》 ） ； 《辽史》 称 《能吏列传》 （或称 《能

吏传》 ） 。 清人赵翼认为史书改 “循吏” 为 “良吏” “良政” “能吏” ，



正史《循吏传》传名变化及循、良、能义释

“不过稍易其名” ，① 于内容无涉。 其实不然。 从正史的 《循吏传》 《良吏

传》 《能吏传》 序论及记事内容看， 取用什么样的传名， 反映了史家对于

其所撰写的某一朝代历史的认识， 以及对该时期吏治情况的判断。 “循吏”
“良吏” “良政” “能吏” 都是记载优秀官吏政绩的类传， 名不同， 义亦有

差异。 笔者反复研读各传， 由其序论、 传人、 治事辨析史家为何以循、
良、 能类分古代优秀官吏， 并就循、 良、 能之含义尝试做些解释， 借以观

察历史本体、 史家认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
《循吏传》 编撰始于 《史记》， 并置于类传之首， 后世正史多仿效。 司

马迁将 “循吏” 定义为 “奉法循理之吏”。② 唐司马贞索引按： 循吏 “谓

本法循理之吏也”。③ 《史记·循吏列传序》 曰： “奉职循理， 亦可以为治，
何必威严哉。”④ “奉职” 亦即奉法。 职即责任， 吏应依法履责。 职责、 法

如有涵盖不到的地方， 则可循理而为。 奉职、 奉法与循理， 理为根本，
职、 法、 理统一。 这是司马迁对先秦以来优秀吏治的总结， 并在此基础上

引出 “循吏” 概念。
司马迁对 “循吏” 的定义仅是 “奉法循理”， 但对 “奉法循理” 没有

做进一步的解释。 然 《史记》 有 《酷吏传》 与 《循吏传》 相对， 可以把

两个相对的事物进行比较， 理解司马迁 “循吏” 定义。 《史记·酷吏列传

序》 曰： “孔子曰： ‘导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 齐之

以礼， 有耻且格。’ 老氏称：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 是以无

德。 法令滋章， 盗贼多有。’ 太史公曰： 信哉是言也！ 法令者治之具， 而

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昔天下之网尝密矣， 然奸伪萌起， 其极也， 上下相

遁， 至于不振。 当是之时， 吏治若救火扬沸， 非武健严酷， 恶能胜其任而

愉快乎！ 言道德者， 溺其职矣。 故曰 ‘听讼， 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
‘下士闻道大笑之’。 非虚言也。”⑤ 酷吏借政刑施治， 循吏靠德礼行政。 德

不行， 世乱盗贼多， 法网越密， 犯罪的人越多。 酷吏苛暴， 以恶制恶， 能

治一时而不能治万世。 司马迁向往春秋以来的宽仁政治， 并不赞成汉武帝

时期的酷吏行为， 故列 《循吏列传》 于类传之首。 诚如清人方苞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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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公盖欲传酷吏而先列古循吏以为标准。”①

《汉书》 沿袭 《史记》 设 《循吏传》。 颜师古注曰： “循， 顺也。 上顺

公法， 下顺人情也。”② 顺公法， 顺人情， 顺理亦即顺应自然与社会治理的

规律， 颇能符合 《史记》 《汉书》 所云 “循吏” 之本义。 《汉书》 定义的

循吏与 《史记》 所言循吏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完全吸收了 “奉法循理” 应

有之义， 并在此基础上对 “循吏” 做了明确规范。 《史记》 记循吏有国相、
朝官； 《汉书》 之循吏则限定为地方官， 即 “二千石” 郡国守相。 这一点

被以后的史书所沿承， 并将传主进一步扩充至县令长。 《汉书·循吏传序》
曰： “ （汉宣帝） 常称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 政平

讼理也。 与我共此者， 其唯良二千石乎！’ 以为太守， 吏民之本也。 数变

易则下不安， 民知其将久， 不可欺罔， 乃服从其教化。 故二千石有治理

效， 辄以玺书勉厉， 增秩赐金， 或爵至关内侯， 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

之。”③ 故 《汉书·循吏列传》 所记主要为传主任地方官时的政绩， 如文翁

治蜀、 龚遂治渤海、 召信臣治南阳等。
“循” 本义为顺、 沿。 《说文解字》 曰： “循， 行顺也。”④ 行顺亦即顺

行。 引申为依、 遵循、 次序等义。 又通 “巡”， 义为巡视。 《尔雅·释诂》
曰： “循， 自也， 率循也。”⑤ 《礼记·射义》： “卿大夫以循法为节。”⑥

《史记·循吏列传序》 云： “奉职循理。”⑦ 即持法、 理而顺行。 司马迁使

用 “循吏” 定义， 保留了 “循” 之本义， 内涵具体明确。 《史记·循吏列

传》 的撰写也基本上遵从了 “循” 的本义， 并将循吏塑造为法与理的化

身。 循吏以表率垂范世人， “不教而民从其化”。⑧ 用榜样的力量， 化治地

方社会， “何必威严”。⑨ 这不仅体现了司马迁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10 也

包含了儒家德与礼的主张。 班固撰 《汉书·循吏列传》， 所记循吏均为具

有 “谨身帅先” 修养， 行政 “居以廉平， 不至于严”， 并最终使 “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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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之官吏。① 他们践行儒家民本思想， 被班固塑造为 “儒吏” 形象。 这

些儒吏兼具 “吏” 与 “师” 的双重身份， 即在奉行朝廷法令维护社会秩序

的同时， 宣导教化， 建立以儒教传统为代表的文化秩序。② 从汉初 “无为

而治” 到文景时期的 “教化之治”； 从武帝时的 “民用凋敝， 奸宄不禁”
到宣帝时期富民教化、 政平讼理。③ 循吏在汉朝向儒家治国的转变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 后世史书中的 《循吏传》 基本上沿用 《汉书》 定义、 标准， 甚至

仿效 《汉书》 的书写方法， 记录历代优秀吏治，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献材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正史纂修或将 《循吏传》 改为 《良吏传》。

“良吏” 一词曾见于西汉 《盐铁论·申韩》。 桓宽转述儒家贤良文学曰：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 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所贵良医者， 贵其审消

息而退邪气也， 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 所贵良吏者， 贵其绝恶于未

萌， 使之不为， 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 今之所谓良吏者， 文察则以

祸其民， 强力则以厉其下， 不本法之所由生， 而专己之残心， 文诛假法以

陷不辜， 累无罪， 以子及父， 以弟及兄， 一人有罪， 州里惊骇， 十家奔

亡， 若痈疽之相泞， 色淫之相连， 一节动而百枝摇。”④ 真正的良吏能消除

人们的恶念， 防患于未然， 而非使用严法苛政祸害百姓， 这与 “循吏” 任

教而不任罚的含义相仿。 然汉代法家却把严酷之吏称为良吏， 可见汉代良

吏称谓已出现混乱。
班固有时混用 “良吏” 与 “循吏”。 《汉书·叙传》 云： “谁毁谁誉，

誉其有试。 泯泯群黎， 化成良吏。 淑人君子， 时同功异。 没世遗爱， 民有

余思。 述 《循吏传》 第五十九。”⑤ 颜师古注云： “黎， 众也。 言群众无

知， 从吏之化而成俗也。”⑥ 又 《汉书·循吏列传序》 云： “是故汉世良

吏， 于是为盛， 称中兴焉。 若赵广汉、 韩延寿、 尹翁归、 严延年、 张敞之

属， 皆称其位， 然任刑罚， 或抵罪诛。 王成、 黄霸、 朱邑、 龚遂、 郑弘、
召信臣等， 所居民富， 所去见思， 生有荣号， 死见奉祀， 此廪廪庶几德让

君子之遗风矣。”⑦ 在 《汉书》 中， “良吏” 泛指称职官吏， 其中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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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第 160 页。
《汉书》 卷八十九 《循吏列传》， 第 3623～ 3624 页。
《诸子集成》 第七册 《盐铁论》 申韩篇第五十六， 中华书局， 1986 年据世界书局重印本，
第 58 页。
《汉书》 卷一百下 《叙传下》， 第 4266 页。
《汉书》 卷一百下 《叙传下》， 第 4266 页。
《汉书》 卷八十九 《循吏列传》， 第 3624 页。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称其位” 但 “任刑罚” 的官吏， 也包括富民教化型循吏。 《汉书·循吏

列传》 所传六人皆以富民教化著称， 符合循吏的标准， 而将称职 “任刑

罚” 的良吏列入酷吏、 半酷吏， 另立传记， 在实际编撰层面将循吏与良

吏分开。
最早设 《良吏传》 者为沈约 《宋书》。 其更名原因， 传末 “史臣曰”

有所论述： “夫善政之于民， 犹良工之于埴也， 用功寡而成器多。 汉世户

口殷盛， 刑务简阔， 郡县治民， 无所横扰， 劝赏威刑， 事多专断， 尺一诏

书， 希经邦邑， 龚、 黄之化， 易以有成。 降及晚代， 情伪繁起， 民减昔

时， 务多前世， 立绩垂风， 艰易百倍。 若以上古之化， 治此世之民， 今吏

之良， 抚前代之俗， 则武城弦歌， 将有未暇； 淮阳卧治， 如或可勉。 未必

今才陋古， 盖化有淳薄也。”① 时世不同， 社会与民风各异， 治世易成

“龚、 黄之化”，② 乱世难出循吏政绩， 故改名 “良吏传”， 记述南朝宋吏

治事迹。 南朝宋时， 南北战争惨烈， 皇室父子、 叔侄、 兄弟相互残杀， 政

治不稳， 州郡官员变动大而且乱， 影响地方治理。 故沈约在 《宋书·良吏

列传序》 中云： “莅民之官， 迁变岁属， 灶不得黔， 席未暇暖， 蒲、 密之

化， 事未易阶。 岂徒吏不及古， 民伪于昔， 盖由为上所扰， 致治莫从。”③

世之治乱导致地方官治民行为有所不同， 官吏身处乱世， 迁转频繁， 遇大

事又不得擅自裁断， 难以取得政绩， 更无法成为 “化治” 的循吏。
萧子显撰 《南齐书》 又将 《良吏传》 改为 《良政传》。 他说： “魏晋

为吏， 稍与汉乖， 苛猛之风虽衰， 而仁爱之情亦减。 局以峻法， 限以常

条， 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 而期月之望已求治术。 先公后私， 在己未易；
割民奉国， 于物非难； 期之救过， 所利苟免。 且目见可欲， 嗜好方流， 贪

以败官， 取与违义， 吏之不臧， 罔非由此。 擿奸辩伪， 诚俟异识， 垂名著

绩， 唯有廉平。 今世之治民， 未有出于此也。”④ 萧子显总结了魏晋以来吏

治的变化， 礼教仁政衰歇， “垂名著绩， 唯有廉平”。 故设 《良政传》， 记

录吏治事迹。
《宋书·良吏列传》 《南齐书·良政列传》 所记事迹者多非地方吏治的

突出政绩。 或是官吏的一些军功， 如杜慧度 “除使持节、 督交州诸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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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武将军、 交州刺史”。① 沈约用 308 字记述了杜慧度大破卢循， 南讨林邑

的战功， 但是对其政绩的描述仅 57 字， 且内容空泛。 或是渲染官吏的清

廉。 如王镇之 “在官清洁， 妻子无以自给”；② 陆徽 “身亡之日， 家无余

财”；③ 江秉之 “以简约见称。 所得禄秩， 悉散之亲故， 妻子常饥寒”。④

甚至将酷政事迹入传。 如 《南齐书·良政传》 记孔琇之任吴县县令， “有

小儿年十岁， 偷刈邻家稻一束， 琇之付狱治罪。 或谏之， 琇之曰： ‘十岁

便能为盗， 长大何所不为？’ 县中皆震肃”。⑤ 少年犯罪， 而且是初犯， 不

施教而任刑罚， 本非良政， 实为酷政。
沈约并未定义良吏， 他在序中明确说， 将 “风迹粗著” 的良吏政绩撰

成 《良吏传》。⑥ 良吏似乎仅是称职的官吏。 关于良字本义， 应与水中之梁

有关，⑦ 引申义为善、 优秀、 贤、 直等。 《谥法解》： “温良好乐曰良。”⑧

《礼记·月令》： “陶器必良。”⑨ 《孟子》： “天下之良工也。”�10 《广韵》：
“贤也。”�11 《尚书·益稷》： “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12 《论语》： “夫子温

良恭俭让以得之。” 朱注： “良， 易直也。”�13 良即美好。 良吏即好官， 良政

即善政， 含义较为宽泛。 《良吏传》 《良政传》 所记多为能尽责办事的官

吏。 品格多强调 “清廉” “明察” “公平” 等， 而未言及 “明理”。 “良吏”
更像普通的地方执法者， 通过勤政、 廉政得到百姓和皇帝的称赞， 已不具

备汉代 “循吏” 那样推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力量。
唐修正史， 虽有循吏之名， 但无循吏之实。 如李延寿 《南史·循吏

传》 中 《甄法崇传》 仅记有一段 “疑神见鬼” 的故事， 并无实际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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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范传》 反而记载其受贿； 郭祖深上书可称刚直， 但不符合循吏的

标准。①

五代后晋修 《旧唐书》， 循良并称。 《旧唐书·良吏传序》 曰： “自武

德已还， 历年三百， 其间岳牧， 不乏循良。 今录其政术有闻， 为之立传，
所冀表吏师而儆不恪也。”②

元修 《辽史》 推崇 《汉书·循吏列传》 和 《旧唐书·良吏传》， 曰：
“汉以玺书赐二千石， 唐疏刺史、 县令于屏， 以示奖率， 故二史有循吏、
良吏之传。”③ 史官认为辽不及汉、 唐， 《辽史》 无法比拟 《汉书》 《旧唐

书》， 故改名 《能吏传》。 “能吏” 一词曾见于 《汉书》。 《汉书·刑法志》
云： “故俗之能吏， 公以杀盗为威， 专杀者胜任， 奉法者不治， 乱名伤制，
不可胜条。 是以罔密而奸不塞， 刑蕃而民愈嫚。 必世而未仁， 百年而不胜

残， 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④ 此处 “能吏” 与 “俗吏” 同， 指 “任杀”
之吏。 又 《汉书·张敞传》 记萧望之以张敞为能吏， 能 “任治烦乱”， 但

是 “材轻”， 不适合做太子的师傅。⑤ 张敞是言出法随、 雷厉风行、 执法严

格的官吏， 有政绩但重赏罚、 轻教化， 与同时期的龚遂、 黄霸等儒家循吏

不同。 《汉书·王嘉传》 更是明确将 “能吏” 与 “儒者” 相区分： “儒者

公孙光、 满昌及能吏萧咸、 薛修等， 皆故二千石有名称。”⑥ 这几条史料表

明， 班固认为 “能吏” 与 “循吏” 不同， 能吏强于吏事， 颇有政绩。 但

是， “能吏” 为 “吏” 而不为 “师”。 他们虽然勤政， 对处理盗贼等各种

日常行政司法事务颇为熟练， 但并非儒家文化的代表， 不会用儒家君子的

礼仪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也不推崇 “化治”， 其行为或近于酷吏。 《三国

志·魏书·梁习传》 曰豫州刺史王思 “亦能吏， 然苛碎无大体”。⑦ 能吏无

法像文翁、 龚遂、 黄霸、 任延等循吏那样谨身帅先、 革风除弊， 并最终达

到 “化治” 的效果。
《辽史》 借鉴了 《汉书》 中的 “能吏” 概念， 设 《能吏传》， 并于

“传序” 云： “是以治民、 理财、 决狱、 弭盗， 各有其人。 考其德政， 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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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与诸循、 良之列， 抑亦可谓能吏矣。”① 《辽史》 编撰者用 《汉书》 “循
吏” 的标准衡量辽代官吏， 认识到辽代官吏虽长于吏事， 但不具备 “德让君

子之风”， 无法 “移风易俗”。
《辽史·能吏传》 多记载地方官所执行的具体行政事务。 如大公鼎

“奏罢完堤役以息民， 拒公主假贷以守法， 单骑行郡， 化盗为良”。② 马人

望任松山县令时请求上司减少当地徭役。 他任警巡使时， “京城狱讼填委，
人望处决， 无一冤者。 会检括户口， 未两旬而毕”。 又改任上京副留守，
逮捕了大盗赵钟哥。③ 杨遵勗 “一目五行俱下， 剖决如流， 敷奏详敏”。④

这些事例皆不出 “治民、 理财、 决狱、 弭盗” 之范围。 但是， 与 《汉书》
记载相比， 传布教令、 力行教化、 富民养民的政绩则未见。

“能” 字本义指熊。 《说文》： “熊属……能兽坚中， 故称贤能； 而彊

壮， 称能杰也。 凡能之属皆从能……贤能、 能杰之义行而本义几废矣。”⑤

“能” 字可引申为有能力、 有才能、 胜任、 善长等。⑥ 《尚书·大禹谟》
曰： “汝惟不矜， 天下莫与汝争能。”⑦ 能吏即有能力、 胜任本职工作的官

吏。 与 “良吏” 相比， “能吏” 一词更进一步消解了对官吏 “仁德” “化

治” 的要求， 转而强调完成既定本职工作的能力。 孟子曰： “莫如贵德而

尊士， 贤者在位， 能者在职。”⑧ 以地方官为能吏， 彰显其与儒者、 贤者的

区别， 只要完成 “治民、 理财、 决狱、 弭盗” 等分内事务即为好官吏， 不

再强调导德齐礼、 移风易俗。 地方官逐渐工具化。
正史描写循吏形象始于 《史记》， 成型于 《汉书》， 并被后世史书继

承。 他们基于 《汉书》 标准， 认为所记官吏与汉循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

差别， 故将传名变更为 《良吏传》 《良政传》 或 《能吏传》。 汉代以后，
地方官吏逐渐从 “吏师” 向技术官僚转型， 对好的地方官的判断标准也从

“导德齐礼” 转变为 “平叛” “治民” “理财” “决狱” 等具体治理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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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载内容上， 呈现重吏事、 轻德化的倾向， 叙事内容颇为琐碎且杂驳不

一。 然而， 从各篇传序和传末 “史臣曰” 或 “论曰” 中可以看出， 作为文

儒的史官在记录地方吏治时， 依然坚守着汉代循吏的形象。 当时代变迁而

“循吏” 难寻时， 他们将 “良吏” “能吏” 入传， 维护了 《汉书》 以来正

史类传 《循吏列传》 编撰的完整性， 并保留了历代吏治与地方社会治理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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